
燈具汰換核銷文件 – 申請單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件編號:__________________ 

申請單位資格證明文件 

請浮貼-申請單位（人）資格證明文件 

(設立證明或民宿/旅館登記證或商業登記證等可證明資格之文件) 

申請單位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

請浮貼-存摺封面影本 

(存摺若非申請單位公司存摺，請提供非公司帳戶切結書) 



購買發票收執聯複本 

請浮貼-發票影本或收據正本 

（統一發票收執聯應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） 

(應註明購買單位、品項、廠牌、型號及費用) 

二聯、三聯式請提供 收執聯 



經費結報表 

 

<<此為範例圖>> 正檔另附, 填寫完畢後請浮貼於此。 

 

 

 



 

  



 

108年度裝設地址電費單(任一期) 

請浮貼-電費單影本 

(以最近一期為佳，如因故無法提供，請至少提供 108年度之電費單) 

（申請人非用電戶時，需另附用電關係切結書） 

 



汰換前照片 

- 請浮貼 – 

 

汰換前照片建議拍攝方式: 

包含汰換場地及燈具裝設位置 

 
如未能提供汰換前照片 

須簽屬因故無法提供汰換前照片切結書 

汰換後照片 

- 請浮貼 – 

 

 

汰換後照片 

建議拍攝方式: 

包含汰換場地及燈具裝設位置, 並與汰換前照片角度相同為佳。 

 

 


